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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國際經驗談我國⽤
⼈機關參與選才機制
董祥開 國立政治⼤學公共⾏
政學系副教授

“ 各國公務⼈⼒的考選普遍重視⽤⼈機關的參與，但我國⽤⼈機

關的參與⼤多停留在制度規劃，政府應提出政策論證與各界溝通，

使⽤⼈機關實質參與選才，並落實實務訓練及試⽤階段的汰選功

能。 ”

「誰要⽤⼈，⾃然由誰來挑選」是⼀個非常合理的邏輯，如果是在⼤部分

的企業，這件事情應該根本不需要特別進⾏討論。然⽽，受限於制度設計，

我國公務⼈員的考選卻必須從⾏政機關中獨立出來，此舉雖然確保了「公

平」的價值，但其「篩選效果」與「合適性」近年來卻經常受到質疑。⽤⼈

機關在選才過程中應該有更⾼程度參與的論證基礎，在於「⽤⼈機關對於其

⼯作所需能⼒或特質，通常有更精準的掌握，也因此應該在選才過程中扮演

⼀定的⾓⾊」。

各國⽤⼈機關參與選才程度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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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各國的文官體制中，「⽤⼈機關參與選才過程」確實是世界多數先進國家

所採取的⽅式，以下從各國⽤⼈機關「參與的程度」，初步分析美國、英

國、⽇本、韓國、新加坡及香港的情況，並與我國加以比較。

⼀、美國、英國及新加坡

皆是⽤⼈機關⾃辦考試（美國、新加坡兩國⾃1995年起；英國⾃1996年
起），因此⽤⼈機關幾乎都是從選才程序的⼀開始就全程參與，且能夠根據

⽤⼈的需求，彈性設計不同的篩選⽅式（通常包括⼯作分析、資格審查、筆

試、⾯試、試⽤期等），並擁有最終⽤⼈的決定權，因此參與程度最⾼。

⼆、香港

公務⼈員考試採兩階段，第⼀階段由公務員事務局統⼀辦理考試，第⼆階段

則交由⽤⼈機關負責篩選合適的⼈員。⽤⼈機關可依據⾃⾝職位空缺⾃⾏辦

理筆試、⾯試或其他技能考試。但香港的筆試跟我國並不相同，我國多半考

試是由「筆試定⽣死」，⽽香港的筆試，則只是決定能否具有去應徵公務員

的「資格」，通過考試並不表⽰取得正式公務⼈員資格，尚有「公務員試⽤

條款」的規定，在⻑達三年的試⽤期間 ，⽤⼈機關可詳細評核試⽤者的⼯

作表現及品性，再決定是否任⽤。因此，香港的⽤⼈機關從筆試後幾乎全程

參與，參與程度也頗⾼，接近全程參與。

三、⽇本

雖然其第⼀階段考試係由⼈事院辦理，但通過者接著將進⾏「官廳訪問」，

直接由⽤⼈機關參與⾯試（⾃1949年起），最終也由⽤⼈機關決定任⽤⼈

選。同時，⽇本⾃2012年起，⽤⼈機關也開始參與第⼀階段考試的出題，因
此，整體來說，⽇本的⽤⼈機關參與程度也相當⾼。

四、韓國

韓國的制度與我國較為接近，由⼈事⾰新處統⼀負責辦理筆試考試，但⾃

2003年起增加了⾯試，應考⼈經筆試後擇優錄取參加最終試⾯試。其中，⾯
試委員⾄少半數會由⾼階文官擔任，且⾯試成績具有關鍵的影響⼒。雖然在

選才程序中，這些擔任⾯試委員的⾼階文官，不盡然是這些參與⾯試者未來

的單位主管，但此種作法仍然是希望從⼯作場域所需能⼒及特質的⾓度來加

以篩選，⽤⼈機關仍有⼀定程度的參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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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才過程中我國⽤⼈機關之參與

我國截⾄⽬前為⽌，⽤⼈機關的參與⼤多僅停留在選才制度之規劃層⾯，在

命題或閱卷中雖有⾼階文官參與，但比例相當有限，僅約⼀成會由⾼階文官

擔任 ；⽽我國因為⼤部分國家考試都沒有第⼆階段的⾯試，因此⽤⼈機關

的參與⼤多停留於此。或許，有⼈認為我國也有基礎訓練、實務訓練及試⽤

階段，在這幾個階段中⽤⼈機關也有參與、也有決定權。然⽽，雖然制度設

計是如此，但基礎訓練及實務訓練的篩選效果仍有可提升的空間。以近五年

（2018年⾄2022年）為例，⾼等、普通及初等考試錄取⼈員在訓練期間（含
基礎訓練及實務訓練）因「成績事由」廢⽌訓練者，分別為0.01%、0.07%
及0.06%；因「非成績事由」廢⽌訓練者，分別為2.55%、7.02%及4.96%；
⽽「整體訓練之汰離率」則分別為2.56%、7.09%及5.02%（如圖1）。

若單從因成績事由廢⽌訓練者的比例來看，會發現篩選的效果並不太好；然

⽽，實務上亦不乏存在「受訓學員已⾃知無法通過訓練，在成績被核定不及

格前即⾃⾏離訓」等情況，因此最後會被歸類為因非成績事由廢⽌訓練的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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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。然⽽，前述情形所占的比例究竟有多⼤，因資料本⾝的侷限，無法進⼀

步得知；因此，「整體訓練之汰離率」應可被視為我國公務⼈員訓練階段淘

汰效果的最積極數據。

⽽前述⾼等、普通及初等考試的整體淘汰率（2.56%、7.09%及5.02%）究竟
是否夠⾼?這個問題因缺乏具有說服⼒的判斷基準，因此並不易回答。但從我
國公務⼈員訓練與試⽤階段的淘汰機制中，仍然可盤點出三⼤有待解決的問

題。⾸先，倘若機關真的要在實務訓練及試⽤階段淘汰考試錄取⼈員，必須

提供明確的證據，但績效表現不佳這件事，本⾝並不易評量，舉證也相對困

難。再者，因參訓⼈員準⽤公務⼈員保障法，因此，倘若當事⼈提起救濟，

通常就必須經歷冗⻑的救濟程序，對⽤⼈機關或其直屬⻑官來說，若非不得

已，多半不願經歷此⼀過程。最後，倘若真的淘汰了這位分發到⾃⼰機關的

新進⼈員，機關本⾝還必須⾯臨「再度無⼈可⽤」的窘境，因此，儘管相關

規定明確，但通常只要還在可接受的範圍，多數機關並不傾向在這個階段淘

汰⼈員。

綜上所述，儘管我國在選才的過程中已經賦予了⽤⼈機關參與的機會，但實

際發揮的功能卻仍有提升的空間。

提⾼⽤⼈機關參與選才策略

在⻑期路徑依賴的傳統下，要進⾏⼤⼑闊斧的改⾰確實存在系統性的困難，

要能夠確實提⾼⽤⼈機關在選才過程中的參與，⾸先，政府機關應開始提出

「⽤⼈機關沒有參與選才有何缺點的政策論證（policy argument）」以期與
社會進⾏有效溝通，傳達「誰要⽤⼈，⾃然由誰來篩選」的邏輯。其次，應

該「尋找平衡成本與效益的機制」，讓考選及訓練機關感受到選才不合適對

機關的實質影響、讓⽤⼈機關確實感受到實質參與選才，真的能夠幫助公部

⾨挑到更適任的⼈選。

最後，要提⾼我國⽤⼈機關參與選才的程度，其實可以從「落實實務訓練及

試⽤階段的汰選功能」，並且修正此階段存在的問題著⼿。例如，應建立

「機關淘汰了不適任⼈員，仍會有選擇其他⼈選的機會與機制」，也「不應

讓機關⾯臨淘汰不適任⼈員還要經歷過於冗⻑的救濟程序」，畢竟根據定

義，實務訓練及試⽤仍屬於「考選的階段」，尚未合格實授；⽽多數國家為



提供⽤⼈機關較⾼的彈性與決定權，在評量應徵者的考選階段，並沒有訂定

極⾼程度的保障。

整體來說，當前我國的制度其實已有給予⽤⼈機關較⾼程度參與選才的權

⼒，但因為各種因素導致敢（想）⽤的⼈並不多。因此，如何讓我國⽤⼈機

關的參與能夠不要僅停留在「儀式主義/象徵主義（Tokenism）」的層次，⽽
能夠發揮更實質的效果，是未來值得⼤家共同努⼒的⽅向。

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（2022）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⼯事務委員會－
公務員的招聘制度，5⽉16⽇。https://reurl.cc/q0nNND  

 劉約蘭（2023）。強化⽤⼈機關參與選才機制〔引⾔發表〕。2023年台灣
公共⾏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，9⽉15-16⽇，台

北。

延伸閱讀

．英國⼀般文官考選制度：機關分權、公開競爭、測驗效度   / 李俊達 / 國家

⼈⼒資源論壇第12期

．新加坡公務員招募經驗與啟⽰   / 許成委 / 國家⼈⼒資源論壇第12期

．公務⼈員考選制度跨國比較與我國未來展望   / 江宗正、李春宜 / 國家菁英
季刊第15卷第3期

[1]

[2]

上⼀篇 回前⾴ 下⼀篇

https://reurl.cc/q0nNND
https://reurl.cc/q0nNND
https://www.exam.gov.tw/NHRF/News_EpaperContent.aspx?n=3778&s=44694&type=5654361B474B8EFF
https://www.exam.gov.tw/NHRF/News_EpaperContent.aspx?n=3778&s=44694&type=5654361B474B8EFF
https://www.exam.gov.tw/NHRF/News_EpaperContent.aspx?n=3778&s=44693&type=5654361B474B8EFF
https://www.exam.gov.tw/NHRF/News_EpaperContent.aspx?n=3778&s=44693&type=5654361B474B8EFF
https://wwwc.moex.gov.tw/main/Quarterly/wHandQuarterly_File.ashx?quarterly_id=468
https://wwwc.moex.gov.tw/main/Quarterly/wHandQuarterly_File.ashx?quarterly_id=468
https://www-t.exam.gov.tw/NHRF/News_EpaperContent.aspx?n=3739&s=43950&type=C8B81163CD9BA0FD
https://www-t.exam.gov.tw/NHRF/default.aspx?type=C8B81163CD9BA0FD
https://www-t.exam.gov.tw/NHRF/News_EpaperContent.aspx?n=3739&s=43952&type=C8B81163CD9BA0FD

